
关于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 

2022、2023 级在籍本科生课程跟班重修报名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过程管理，规范相关课程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现将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 2022、2023 级在

籍本科生课程的重修工作的规范管理要求如下： 

一、重修对象及课程范围 

2022、2023 级在籍本科学生因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者，可报名

课程重修。 

重修课程须在当前学期开设方可申请重修，因欠费未注册学籍的

学生不能重修选课。 

二、重修方式 

（一）跟班课程 

重修学生分流到本学期教学班级跟班学习，参加课程期末考试。 

（二）单开班课程 

高等数学 A（1）、线性代数（线性代数 A）、大学生计算机基础课

程因重修人数多，教室座位数限制原因，组建单开班重修教学班，单

独命题考试。 

（三）课程免听 

重修课程因与正课上课时间冲突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到课的，学

生可申请免听。办理免听需在重修报名缴费结束两周内提出申请（免

听申请表见附件 1），授课教师审批。授课教师为免听申请通过的学

生提供线上教学资源自学材料和课程作业。  

三、重修报名选课 

1.时间安排 

2024 年 9月 2 日 08:00～9月 6日 23:59 

2.重修报名选课方式和步骤 

见附件 2“跟班重修报名操作手册” 

 



四、重修交费 

交费时间：9月 10日 08:00～9月 14日 17:00 

交费方式：进入微信，关注“湖南城市学院计划财务处”微信公

众号，进入“缴费业务”——“学生缴费”——登录——“重修费”

——选择需重修的科目并提交订单——缴费。 

五、重修学习、考核和成绩记载 

1.学生重修选课后即根据课表按时参加重修学习。学生申请免听

重修的，须严格按要求完成任课教师布置的平时作业及其他学习任务，

否则重修成绩无效。 

2.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成绩（含作业、平时测试、实验、实践

等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计算重修课程总评成绩（平时成绩与期末考

试成绩比例分配与正常修读相同）。学生因课程时间冲突申请免听的，

任课教师可指导学生参加在线教学平台相同课程或相似课程线上学

习，并检查学生学习记录和完成平时作业情况。 

3.学生重修课程成绩合格，可获得相应的课程学分，按正考课程

计算课程绩点。 

4.考核安排 

(1)组班重修：公共课程重修考核时间由教务处统一安排；专业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重修考核时间由开课二级学院负责安排。 

(2)跟班重修：参加所跟班级的课程考核。 

5.重修课程考核与其它课程期末考核时间冲突时，学生可选择其

中一项参加，但另一项必须办理缓考手续。 

6.没有办理重修手续的学生不能参加重修课程考核。 

7.参加重修学生不得随意旷课旷考，否则将取消其后续重修资格。 

8.对于校本通识公共选修课、网络通识公共选修课，学校不组织

重修，考核未通过的，在下一学期重新参加该类课程选课修读。 

9.原则上一次重修课程不超过 6门（含实践）。 

 

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 

2024年 8月 31日 



附件 1：   

湖南城市学院重修课程免听申请表 
2023年 10月 10日印制 

注：本表原件一份，原件交存教务处考试与学籍管理中心（一工训楼 112）。根据需要复印 N 份，一份交

存现就读专业所在学院，任课教师各一份。 

姓  名 学籍号 所在学院 专业 联系电话 班级  

      

免听申请原由 

 

申请原由：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学期 免听课程及代码 任课教师签名 联系电话 

    

    

    

    

    

    

学生所在学院 

意见 

 

 

教学院长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跟班重修报名操作手册 

 

登录系统点击【报名申请】--【重修报名】 

 

 

进入重修报名页面，如“跟班重修（选课）”界面中有教学班显示，请先在“跟班重修（选课）”

中选择相应的教学班，点击选课，根据提示操作。 

 
 

高等数学 A（1）、线性代数（线性代数 A）、大学生计算机基础等课程为“单开班重修”，选择

相对应的教学班，点击选课，根据提示操作。 

 

 



如与其他课程有冲突，系统会提示 

 
 

当操作栏的选课变成红色的“退课”，即表示选课成功。如果错报，可以在规定的报名时间段

内点击退课。 

 

 


